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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1               证券简称：海伦哲              公告编号：2018-118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公司持股5% 以

上的股东MEI TUNG(CHINA) LIMITED（以下简称“美通公司”）与北京海林致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海林致远”）于2018年6月22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美通公司以协

议转让的方式向海林致远转让其持有的550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8%。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股份协议转让进展  

由于美通公司系一家在香港合法成立并存续的投资公司，其转让股权需要先后在香港

及大陆分别办理公证手续。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手续尚未全部办理完成，且预计在原约定的

到期日前无法完成转让事宜。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收到美通公司与海林致远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经协商约定将继续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并约定将在原到期

日后的六个月内即2019年3月31日前办理完毕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除此之外，双方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原条款未发生变化。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继续密切跟踪此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并积极配合办理相关工作，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此次股权转让事宜，协议双方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办理股份转让相 

关事宜的申请，如获批准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 

过户登记手续。截至目前，相关事项还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美通公司与海林致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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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